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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国庆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民爆物品生产、经营企业：
今年以来，通过隐患排查治理，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全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国庆节将至，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部署，深刻吸取襄汾“9·8”尾矿库溃坝特别重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止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现就做好国庆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领导，严格落实责任。
　  各企业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对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强化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部署，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和每个员工。要结合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回头看”和各级安全生产大检查等工作，针对安全生产的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制定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对本单位的重大危险源，要安排专人24小时严密监控，严防节日期间发生事故。
二、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治理。

结合襄汾“9·8”尾矿库溃坝特别重大事故及相关行业的重特大事故，对照本企业现状，全面开展一次隐患排查治理。特别是要注意厂区、库区、生活区等周边区域有无可能发生类似尾矿库溃坝的威胁和其他自然灾害隐患，自己能够解决的要立即采取措施解决，自己一时无力解决的要尽快报告当地政府协助解决。对于各级各次检查中提出的问题要实行登记建档消号备案制度，隐患的整改治理要定责定人定时予以落实。按照原国防科工委民爆局的三个指导意见和销爆管理规程的要求，凡有生产线改造和淘汰生产线销爆处理任务的生产企业，要抓紧落实，务必年内完成，同时要确保实施过程中的安全。

三、坚决防止“四超”行为抬头。

随着奥运会的结束，进入四季度后，民爆物品市场趋向旺盛。各企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允许“四超”现象抬头。无论生产企业还是经营企业都要严格按照《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和规范、规程的要求，科学合理地组织生产和经营。杜绝出现抢任务、突击生产等行为。放假期间，要妥善做好危险品原材料和成品、半成品的处置存放工作。要组织好对设备、设施的维修保养，确保停工、复产衔接环节的安全，防止事故的发生。

四、加强节日期间应急值守工作。 

各企业要制定和完善国庆节期间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落实应急救援组织机构、物资等。要加强对所属子公司和分公司应急准备情况的检查，认真组织对自然灾害可能引发事故的隐患进行排查和除险加固，有效防范和应对自然灾害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 

各企业要切实加强国庆节期间的值班巡守工作，特别要加强民爆物品总库的看守，严防不法分子伺机偷盗、抢劫。坚持24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制度，一旦发生事故或紧急情况，企业负责人要及时赶赴现场组织抢险和处置，妥善处理事故善后工作，并及时、如实按程序向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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